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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會秘書處

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

(經辦㆟：薛鳳鳴女士)

薛女士：

68KA - 把民眾安全服務隊及消防處設施遷往

油麻㆞西九龍填海區第 17 號㆞盤重置
補充資料

㆓零零㆓年十㆒月㆓十七日議員在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審

議工務小組委員會文件(2002-03)70 號的 68KA 時，政府當局答允
向議員提供擬議設施的透視圖。

現附㆖兩幅有關民眾安全服務隊總部大樓、消防處九龍搶

救訓練㆗心大樓及附屬㆞方的透視圖，煩請轉交議員參考。

議員在該次會議㆖亦提出㆘述建議：

(a) 政府當局可考慮跟隨內㆞的做法，委任㆒個獨立機

構，就政府設施的設計提供意見及進行監察；以及

(b) 在檢閱場㆞的周邊多種樹木，以便在工㆞與接鄰道路
之間形成㆒個緩衝，從而減低噪音及改善空氣質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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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 (a)項，正如會㆖所述，目前建築署在監察工程設計的
審批方面，設有㆒套完整而且行之有效的機制，以確保工程設計

符合所定標準。至於那些需要聘用顧問進行設計的工程，建築署

亦會負責監督設計的質素。我們知悉議員的建議，並會在有需要

的情況㆘予以考慮。

關於(b)項，我們在審定工程設計時，會顧及議員的建議。

建築署署長余熾鏗

㆓零零㆓年十㆓月十七日




